工程质量一票否决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牢固树立“质量第一”管理理念，明确质量管理刚性约束，压实各层级岗位质量责任，杜绝重进度、重成本、轻质量行为，规范质量问题处置流程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工程项目、产品生产全流程，覆盖总经理、总工程师、项目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、质量管理员、施工班组及所有外协合作队伍。
第二章 工程质量总体管控要求
第三条 核心管理原则
公司全过程坚持质量一票否决制，任何工序、分项分部工程、进场材料、阶段性验收、项目评优、工程款支付、班组结算等事项，凡存在质量不达标、质量隐患未整改到位的，质量岗位拥有独立否决权限，其他任何部门、个人不得干预、变通。
第四条 主要规定
1. 项目全程严格执行质量一票否决制，所有施工内容、进场物资、作业工序均须满足质量标准。
2. 凡原材料、构配件、设备检验不合格，严禁进场及使用；工序、分部分项工程验收不合格，不得进入下一施工环节，不予办理验收手续。
3. 现场存在违规施工、质量隐患、实体质量缺陷等问题，立即停工整改，整改复查合格后方可复工。
4. 任何人不得擅自放宽质量标准、干预质量验收与处置工作。
第五条 责任与处置
1. 出现质量问题的，责令责任方限期返工整改。
2. 屡改屡犯、拒不执行质量要求的，对相关责任人及班组予以追责考核，由此产生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。
第六条 附则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项目部质量管理部门负责解释与监督落实。


